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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4 臺灣特色觀光圈旅遊主題宣傳案」 

招標規範 

一、本採購案適用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。 

二、招標機關：臺灣觀光協會吉隆坡辦事處（以下簡稱機關）。 

三、計畫名稱：2024 臺灣特色觀光圈旅遊主題宣傳案。 

四、計畫目標： 

為聚焦推廣臺灣特色觀光圈，展現山海旅遊主題特色，提高臺灣主題觀光

品牌於馬來西亞出境旅遊市場之知名度，強化目標客群對台灣觀光產品之

認識，進而提升其赴臺灣觀光意願，依據網路/平面媒體及 KOL 宣傳內容需

求，規劃辦理多元媒體赴臺參訪並辦理多元宣傳工作，以積極吸引馬來西

亞深度重遊客群，強化自由行旅客赴臺動機，提升馬來西亞市場送客動能，

以增加馬國旅客赴臺觀光人數。   

五、經費預算： 

預算金額馬幣 90 萬元整 (含稅，約合新臺幣 6,534,900 萬元)。 

六、履約期間：機關日期起 12 個月內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。 

七、委託辦理內容： 

（一） 製作特色觀光宣傳影片：針對臺灣北、中、南、東等 4 區分別拍攝

特色觀光圈宣傳影片至少 4 部，每部剪輯成 30 秒規格，可供機關於馬來

西亞及臺灣之公開場合及媒體廣告通路播放至少 2 年（自公開播映當日

起算）。履約期間各版本影片於網路影音平台累積觀看次數應達 50 萬次

以上。 

（二） 辦理媒體組團赴臺參訪：辦理至少 4 梯次不同特色主題媒體參訪團

，邀請馬來西亞媒體(含KOL)至少20家(邀訪行程及媒體名單應經機關同

意)赴台參訪，且廠商每次均需派員陪同;後續每家平面媒體報導露出 4

篇以上及每位KOL於其網路平台宣傳露出 20篇以上，總累積觸及率 300

萬次。上揭媒體受邀人員、廠商隨行人員之機票、落地接待等與旅程相

關之所有費用及陪同人員落地接待車資均由廠商支付。。 

（三） 辦理特色主題宣傳活動：運用 KOL 影響力辦理相關宣傳活動至少 

2 場及宣傳記者會至少 1 場，每場至少配合 15 篇貼文，各場活動形式內

容由廠商自行發想提案，內容均需包含活動事前與事後主流媒體宣傳操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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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製作創意主題遊程摺頁：設計編輯中英文版創意主題遊程摺頁 4 款

，每款印刷份數至少 1,000 份，及提供電子檔由機關後續永久加印使用。 

（五） 其他－加值服務（本項非屬計價項目）：辦理提升本案整體執行效

益之加值創意提案，惟本項工作不納入經費預算分配，並請註明搭配之

工作項目及執行成本，以便機關履約管理。 

（六） 其他－加值服務（本項非屬計價項目）：辦理提升本案整體執行效益之

加值創意提案，惟本項工作不納入經費預算分配，並請註明搭配之工作

項目及執行成本，以便機關履約管理。 

（七） 機關 CI 識別及觀光宣傳行動標語（如下圖）需運用於廣告素材內。 

     【觀光品牌】          

 

 

（八） 為執行本計畫，得經雙方確認工作項目後委請廠商為之，廠商除有正當

理由外，應配合辦理。本案廣告素材或執行計畫需於事前送機關審核，

通過後始執行、刊登。 

八、經費預算建議分配比例：廠商可參考下列比例自行調配±2% 

（一） 製作特色觀光宣傳影片：32% 

（二） 辦理媒體組團赴臺參訪：30% 

（三） 辦理特色主題宣傳活動：28% 

（四） 製作創意主題遊程摺頁：10% 

九、著作權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 廠商因履行本案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，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

同時讓與機關 2 年。廠商並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廠商保證對其人員

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，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，享有著作財

產權及著作人格權。 

（二） 廠商應保證本案完成之著作所引用的材料、道具、音樂或其他著作，已

依法取得在國、內外重製、編輯、公開播送、公開演出、公開上映、公

開傳輸、租售、視聽產品之重製發行及剪輯為影音出版品之著作權或授

權，使其併同本案服務建議書所完成之著作，機關得為任何利用，並得

授權非營利機構作非營利行為之觀光宣傳，無須另行支付費用。 

（三） 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、權利糾紛，均由得標廠商自負全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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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因此致機關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控違法者，應由得標廠商賠償機

關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，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、訴訟費用、和解

賠償金、差旅費等。 

（四） 本案其他著作權相關規定，詳見本案契約書。 

十、服務建議書格式及內容： 

（一） 裝訂規則及交付： 

1. 採中文或英文橫式書寫，以 A4 格式印製，採雙面印刷為原則，並編列頁

碼及加裝封面。 

2. 封面應書明採購案名稱、廠商名稱、負責人及本案聯絡人聯繫資訊。 

3. 裝訂方式：裝訂線在左側，裝訂成冊。 

（二） 份數：一式 6 份並附電子檔光碟 2 份。 

（三） 服務建議書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： 

1. 目標對象分析及行銷主軸 

2. 針對第 7 點委託辦理內容提出內容規劃構想、本計畫預計效益及關鍵績

效指標。 

3. 執行本案工作人員人力計畫（須籌組專案團隊辦理，並應明確區分其工

作責任及作業方式）。 

4. 本案計畫時程及進度表。 

5. 專案內容暨經費單價表。 

6. 其他可提供之加值服務（納入評分考量，得標後列為應執行事項；請勿

列入與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規定不符之媒體項目）。 

7. 過去執行相關案件實績說明。 

（四）服務建議書內容於交付後，廠商不得主動提出修改或增訂。 

十一、評選標準與評選方式： 

由機關依規定組成「採購評選委員會」，並根據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

項第 9 款規定「委託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服務或社會福利服務，

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」為優勝廠商。評選方式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廠商經簡報、答詢後，由各評選委員分別予以評分。 

（二）評選項目與配分： 

 評選項目 配分（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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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整體宣傳計畫規劃 25 

2 媒體效益 25 

3 經費運用合理性 20 

4 
廠商之規模、能力與類似專案實績；本案工作

團隊學經歷專業性與配合度 
15 

5 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10 

6 加值服務提案內容 5 

 合計 100 

（三）評選程序：詳投標須知第 63 點。 

 


